
第二包内容为胶州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除九龙街道办事处、中国—上海合

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青岛大沽河省级旅游度假区区域内的人防工程施

工图审查，采购预算为 60万元，最高限价为 4.00元/平方米。 

2.2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2.2.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目标： 

国家设立施工图审查制度，目的是以行政和技术手段将事后的监督管理变

为事前的质量管理，将勘察设计文件中存在的质量问题在工程施工前发现并纠

正，确保勘察设计文件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确保工程设计不损

害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确保工程设计质量及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因此，施工图审查工作具有公共性和公益性，需要投标人具有规范的管理、较

强的专业技术、高度的责任感、严谨的质量意识、热情的服务态度，才能起到

为政府把关、为建设工程保驾护航的作用。 

根据《青岛市人民防空办公室青岛市财政局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关于深

化人防工程施工图审查改革的通知》，自 2020年 10月 1日起，取消人防工程

施工图审查，取消人防工程施工图审查后，通过实施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对人

防工程施工图设计质量实施 100%抽查。 

2.3 技术参数：  

2.3.1 供应商按照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规范以及有关地方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对图纸进行抽查（审查）并出具审查意见。 

2.3.2 供应商须承诺按照相关行政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履行审图责任，包

括指定具有相关执业资格的人员进行审图、严格按照内部质量监控程序保证审

图质量、按照规定履行签字盖章、按照规定出具审图意见、整理并保存审图档

案、接受行政检查等。 

2.3.3 供应商须提出审图服务方案，表明：主要审图人员、审图期限、工

作流程、内部控制、服务价格、档案保管等内容。 



★2.3.4 如本项目中标人与所检查项目的勘察设计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

他利害关系，由本项目其他中标单位进行检查。人防工程施工图审查机构不得

参与本单位设计的人防工程施工图审查工作。 

★2.3.5 供应商须承诺中标后与在胶州市房建施工图审查机构签订联合审

查协议。  

2.3.6 人员要求：结构专业审查人员不少于 4人（其中防护专业 2人，可

由结构专业兼任），建筑、电气、暖通、给排水专业审查人员各不少于 2人，

防化专业审查人员不少于 1人（防化专业可由暖通专业兼任）。已实行执业注

册制度的专业，审查人员应当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者

设备注册工程师资格，未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专业，审查人员应当具有工程师

以上技术职称。 

2.3.7 审查内容 

（1）工程结构和防护安全性、可靠性（包括主体结构、防护能力、防护功

能平战转换等）符合有关规定； 

（2）消防、防水、抗浮、隔震、节能、环保、平战功能转换等符合有关规

范、标准的规定； 

（3）必须符合现行人防工程设计规范、标准和其他相关工程建设规范的强

制性规定； 

（4）符合人防主管部门批准的建设标准和要求； 

（5）对初步设计审查意见进行的调整和修改应合理； 

（6）勘察设计单位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应按规定在人防工程施

工图设计文件上盖章和签名；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要求必须审查的内容。 

2.3.8 审查时限 



根据《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国人防【2009】282

号）及相关法规政策确定的时限和审查机构承诺的时限。（注：以上时限不包

括施工图设计文件修改时间）。 

2.3.9 绩效考核评价标准 

按照《关于印发《青岛市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暂行规定》的

通知》（青防办规〔2017〕1号）进行，中标的技术检查机构及相关单位须遵

照。 

 


